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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辦法。 

(二)本校日間部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發揮教育愛心，鼓勵學生改過自新，培養其勇於認錯奮發向上之精

神，特定本要點。 

三、實施方式分為懲處存記、懲處註銷二種。 

(一)懲處存記：針對初犯小過(含)以上校規之學生，提供「考核期」觀察改

過自新之決心，並將其懲處紀錄在系統先予以刪除。通過考

核後，該懲處不留紀錄。 

(二)懲處註銷：針對違反校規被懲處之學生，提供「考核期」或「公服」之

機會。通過考核或達到公服時數後，得註銷該懲處。 

四、懲處存記實施要點 

(一)受理對象：凡初犯小過(含)以上校規之學生，經考查確有悔意及改過自

新之誠意者。 

(二)申請人：學生本人、該生班導師及訓輔人員皆可提出。 

(三)申請及核定程序： 

1.申請時間：處分核定後一週內，申請人向生輔組領取並填妥懲處存記

申請表，經導師及相關師長副附署【小過二人、大過三人(需

含主任職一人)】後，呈請逐級審核。 

2.核准權責：小過(含)以下由學務主任核准，大過由校長核准。 

3.自核准日起，由生輔組先註銷其存記之處分。 

(四)申請懲處存記之學生，自核准日起，考核期間不可再受警告(含)以上之

處分；若考核期間未有悔意，再受警告(含)以上處分者，除該處分加倍

外，並將原存記之處分併案登錄回復。 

(五)考核期間：  

1.小過：自「核准日」起三個月止，為懲處存記考核期間。 

2.大過：自「核准日」起六個月止，為懲處存記考核期間。 



3.寒暑假列入懲處存記考核期限計算，考核期限不足者，得以下個學期

開學日起合併計算。考核期間若遇畢業學期，可酌情縮短考核時程，

惟不得少於考核期間二分之一。 

(六)其他規定 

1.懲處存記申請單核定通過後，始能考核下一支處分。 

2.當學期懲處存記考核期滿之申請單，須於該學期公告之德行成績結算

日前完成送單。 

3.學生同一天核定二個(含)以上之處分時，申請懲處存記以擇一處分為

原則。 

五、懲處註銷實施要點 

懲處註銷可採用「考核」或「公服」方式。 

(一)考核方式 

1.受理對象：凡已核定懲處之學生，經考察確有改過自新誠意，積極向

上之具體事實。 

2.申請人：學生本人。 

3.申請及核定程序 

(1)申請時間：學生得於懲處核定後，任何時間提出申請。 

(2)申請程序 

A.學生須自行至「學生缺曠獎懲系統」，申請考核銷過。考核銷過

以系統最後一支處分為原則，完成後得向上逐項銷過。 

B.學生自「考核申請日」起，於處分之考核期間內，已有悔意且

未再受警告(含)以上之處分，於考核期間期滿後，得依自行上

網下載考核銷過申請單，辦理考核銷過。 

C.申請單由學生書寫考察經過並經導師及相關師長附署【警告一

人、小過二人、大過三人(需含主任職一人)】後，呈請逐級審

核。 

(3)核准權責：小過(含)以下由學務主任核准，大過由校長核准。 

4.申請「考核」註銷懲處之學生，自「考核申請日起」，於權責單位核

准前，不得再受警告(含)以上之處分，違者學務處生輔組不予註銷其

銷過申請。 

5.考核期間： 

(1)警告：自「考核申請日」起一個月止，為考核期間。 

(2)小過：自「考核申請日」起三個月止，為考核期間。 

(3)大過：自「考核申請日」起六個月止，為考核期間。 

(4)寒暑假列入考核期限計算，考核期限不足者，得以下個學期開學

日起合併計算。考核期間若遇畢業學期，可酌情縮短考核時程，

惟不得少於考核期間二分之一。 

6.其他規定 



(1)考核申請單核定通過後，始能考核下一支處分。 

(2)當學期考核期滿之申請單，須於該學期公告之德行成績結算日前

完成送單。 

(二)公服方式 

1.受理對象：凡經核定小過(含)以下懲處之學生，對生活學習較無法自

我管理，有改過自新、積極向上者。 

2.申請人：學生本人。 

3.實施方式： 

(1)學生自處分核定日起，利用放學後或假日時間擔任志工服務，服

務時數二小時得申請註銷警告乙次之處分【警告二次(含)以上，逐

次累計服務時數】。另為鼓勵學生即早註銷懲處，特實施於每學期

開學日起至第 10 週止實施公服銷過者，服務時數一小時得申請註

銷警告乙次之處分【警告二次(含)以上，逐次累計服務時數】之措

施。 

(2)學生自處分核定日起，利用放學後或假日時間擔任志工服務，服

務時數六小時得申請註銷小過乙次之處分【小過二次(含)以上，逐

次累計服務時數】。 

(3)志工服務可於校內行政單位實施。 

4.申請程序： 

(1)公服銷過申請採計畫、執行、審核方式辦理。 

(2)申請人自行上網至學生成績與缺曠獎懲查詢系統下載公服單。 

(3)學生依計畫執行志工服務完成公服時數，經服務單位認證後，實

施校規或佳句抄寫。 

(4)完成服務時數及校規或佳句抄寫後，呈請逐級審核。 

5.核准權責：小過(含)以下由學務主任核定，大過由校長核訂。 

6.其他規定 

(1)學生違犯校規，經核定大過(含)以上之處分者，不適用公服銷過之

規定。 

(2)上課日放學後實施公服銷過每日最多不得超過二小時，超過二小

時以二小時計算；假日或寒暑假實施公服銷過每日最多不得超過

六小時，超過六小時以六小時計算。 

(3)利用寒暑假時間實施公服銷過者，申請註銷之學期懲處其學期德

行評量不予回復。 

(4)學生實施志工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時，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

要點進行相關處分。 

六、有下列之情事者，應依相關辦法之規定，提出懲處存記或註銷申請。 

(一)因吸菸情事遭懲處者，除完成懲處存記考核期間外，另需完成公服時數



及戒治教育後，方可註銷懲處。 

(二)因涉及校園性平事件而遭受懲處者，需完成校內性平會決議內容所要求

之符合教育目的措施，方可註銷懲處。 

(三)交通違規懲處之公服銷過，除完成公服時數外，另需完成本校指定之交

通安全教育時數，方可註銷懲處。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